


是否同意公开：（是）
办理结果：（A）
赵住建建议字〔2026〕第2号

对赵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
第七次会议第23号建议的答复

周国利代表：
您提出的“关于规范农村建筑垃圾、大件垃圾和农资垃圾处置的建议”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首先感谢您长期关注我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，您提出的建议贴合农村垃圾治理现实痛点，契合全县人居环境提升工作部署。针对您提出的规范农村建筑垃圾、大件垃圾、农资垃圾收运处置相关建议，我县结合县域实际统筹推进落地，相关工作落实情况如下：
一是统筹点位布设，完善村级收集体系。结合我县农村实际，各村因地制宜设置大件垃圾集中收集点、建筑垃圾临时堆放点，同步配套农资垃圾定点回收点位。由各乡镇牵头落实收集场地选址、日常管护，各村村委会负责点位日常管理、现场秩序维护，依托村级宣传阵地开展垃圾处置政策宣讲，引导村民定点投放建筑垃圾、大件废旧家具、废弃农膜、农资包装物等废弃物，逐步养成规范投放、分类归集习惯。
二是配齐转运运力，健全常态化收运机制。配置大件垃圾专用清运车辆，委托环卫企业为专业运营主体，实行定期收运为主、预约收运为辅作业模式：各村收集点垃圾存量达标后，按照固定频次巡回清运；村民零散大件垃圾可通过村保洁人员或村委会报备预约，由运营单位上门收集。建立“村级上报—企业调度—规划路线—清运处置”闭环调度流程，实现垃圾日产日清、定点转运。
下一步，我局将持续督导各乡镇完善垃圾收集点位建设，优化收运线路，常态化督导清运企业履职尽责，持续整治农村垃圾乱堆乱倒乱象，稳步提升全县乡村人居环境治理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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